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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民眾提出登記申請 

2.1審核證

明文件及申

請人資格 

3.登打申請書及教育程度註記 

4.列印申請書 

2.2填寫一

次告知單並

退件 

 

 

7.核發 

8.存檔 

5.交由申請人核對簽章 

6.收繳規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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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學甲戶政事務所 

scan for more 

內政部戶政司 

戶政業務申辦須知 

 


